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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适用范围

Ø 适用于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的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水泥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熟料生产设施层级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的核查。

Ø 本指南对核查的原则、依据、内容与要点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Ø 对水泥行业未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其他熟料生产设施层级排放报告的核查，以及基于科研等其他
目的的核查，可参考本指南执行。



u核查原则和依据

Ø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Ø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Ø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

Ø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Ø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相关工作通知；

Ø 生态环境部制定的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核查相关技术规范



u核查内容和要点

一、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Ø 查阅营业执照、排污许可证、生产许可证、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比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年度核查企业名
单、报送统计局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等方式，确认基本信息；

Ø 查阅合并、分立、关停或迁出核定文件，结合现场交流确认生产经营变化情况；

Ø 核查时应注意对照查阅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 D.2企业情况；

Ø 有温室气体排放且符合纳入标准的熟料生产设施均应纳入核算边界。对存在违反国家和所在省（区、市）

有关规定建设的、根据国家和所在省（区、市）有关文件要求应关未关的、无排污许可证、无生产许可证

的熟料生产设施，应向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u核查内容和要点

二、核算边界的核查：

Ø 熟料生产线的数量：现场观察；生产报表；批复文件

Ø 批复的设计能力：批复文件；

Ø 批复的以电石渣为主要原料的生产线：批复文件；

Ø 窑规格（Ø×L）：生产许可证；

Ø 熟料类别和熟料品种：生产许可证；根据熟料的检测报告、出厂单，结合相关产品标准，如《硅酸盐水泥
熟料》（GB/T 21372）判断；

Ø 批复的替代燃料处理能力和种类、批复的协同处置能力和种类：批复文件。



u核查内容和要点

三、核算方法的核查：对照核算指南

四、核算数据的核查：

1）一般要求

活动数据：

-核查组应根据核算指南，对排放报告中熟料生产设施层级的所有活动数据的来源及数值进行核查；

-核查内容应包括活动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等；

-核查组应确认设备校准和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是否需要保守处理，处理方式是否正确；

-核查组应将每一个活动数据与其他数据来源进行交叉核对。若活动数据为单一数据来源，无法进行交叉核对，应
在核查报告中作出说明。



u核查内容和要点

排放因子：

-根据核算指南和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对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报告中熟料生产设施层级的每一个排放因子的来源及数值进行

核查。

排放量：

-确认排放量计算公式是否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是否正确、排放量的计算是否可再现；

-对比历史年度的排放报告，分析生产数据和排放数据的变化和波动情况确认排放量是否合理。

生产数据：

-数值和来源；

-核查内容应包括生产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等；

-设备校准和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是否需要保守处理；

-交叉核对。



u核查内容和要点

2）重点参数的核查要求

l 燃煤消耗量的核查

5. 查皮带秤计量数

据等，对数据进行

交叉核对

查

1.查阅数据质量

控制方案

2.查阅核算指南要求

存证的购销存台账

3.查阅反映购销存台账的证据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进厂量和外销量计量

原始记录、购入量/外销量台账、期

初/期末库存量的盘库记录或报告、

结算凭证和国家税务系统燃料购入数

据（如有）等

4.查阅进出厂电子汽车衡、

轨道衡等计量器具的检

定/校准报告或记录；



u核查内容和要点

2）重点参数的核查要求

l 燃煤消耗量的核查

问

-实际的数据获取方式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一致

（排放报告联系人/负责人） ；

-数据来源以及数据监测、记录、传递、统计和汇总的

过程（排放报告联系人/负责人）；

-化石燃料计量过程以及计量位置（化石燃料管理部门）

看

-化石燃料消耗量相关的计量器具，核实计量器具

型号、安装位置、准确度等级等信息是否与数据质

量控制方案一致

验

-通过每批次统计验证月度数据；

-单位熟料产品综合煤耗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对于存在多条生产线共用煤粉仓或原煤堆场的情

况，应验证燃煤消耗量分摊方法是否符合核算指

南要求。



u核查内容和要点

2）重点参数的核查要求

l 进厂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查

查阅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实测值/缺省值）,取值方式确定后不应更改。

缺省值:

1）查煤质分析记录（或检测报告），结合《中国煤炭分类》

（GB/T 5751），确认煤种（干燥无灰基挥发分、透光率）；

2）核实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填报数据是否与核算指南附录 A

中规定的各品种化石燃料缺省值一致；

3）如果无法区分煤咱，采用附录A中烟煤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缺省值。

实测值:

1) 确认化石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采样状态为进厂煤；

2) 查阅核算指南要求存证的每批次贸易结算凭证及对应

抽样检测报告、体现月度加权平均计算过程的 Excel

计算表（盖章版）原件；

3) 确认检测报告是否规范，检测机构是否具备相应检测

资质，是否符合核算指南6.1.2.2的要求。



u核查内容和要点

2）重点参数的核查要求

l 进厂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问

1）数据的获取方式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一致；

2）数据来源以及数据监测、记录、传递、统计和汇总

的过程（排放报告联系人/负责人） ；

看

/

验

1）不同基准的转换方法是否正确；

2）根据每批次进厂煤量和进厂煤收到基低位发热

量，验算月度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的计算是否正确。

3）上一期期末库存是否与当期期初库存一致。



u核查内容和要点

2）重点参数的核查要求

l 熟料产量的核查

查

1.查阅数据质量控

制方案，确认数

据数据获取方式

（消耗量+外销量

+期末库存-期初

库存-购进量）或

直接测量 。

2.查阅核算指南要求存证的产

销存台账，以及反映产销存台

账的证据材料原件，包括但不

限于盘库记录/报告、进/出厂

过磅单或称重记录、结算凭证、

熟料消耗量报表、物料平衡表

等。

3.查阅进出厂电子汽车衡、

皮带秤等计量器具的检定/

校准报告或记录，确认是

否需要对熟料产量数据进

行修正及修正方法。

5. 对核查数据进行交

叉核对：  报统计局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

要产品产量》、料耗

比

4. 查阅企业盘库记录等证
据材料，确认盘库方法是
否符合核算指南附录 B 的
要求



u核查内容和要点

2）重点参数的核查要求

l 熟料产量的核查

问

1. 数据的获取方式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一致（数

据质量控制方案、排放报告编制人）；*

2. 数据来源以及数据监测、记录、传递、统计和汇总

的过程；*

3.熟料盘库方法。

看

1. 查看中控室，了解实际运行情况，现场随机查看

日报记录、数据传递情况；*

2. 现场查看计量器具，确认计量器具的型号、准确

度等级和安装位置（汽车衡/计量熟料消耗量的皮

带秤）*

验

1. 熟料产量可通过生料消耗量和生料料耗比进行

校核；

2. 通过水泥产量及水泥生产配料单等数据对熟料

消耗量进行校核； 单位熟料标煤消耗量；单位熟

料余热发电量

3. 对于存在多条生产线共用熟料库时，验证熟料

产量分摊方法是否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4.上一期期末库存是否与当期期初库存一致。



u核查内容和要点

2）重点参数的核查要求

l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的核查

查

1.查阅数据质量控

制方案，确认数

据数据获取方式

（入生料磨或入

窑的皮带秤计量

数据）。

2.查阅核算指南要求存证的采

购合同、结算凭证、支付记录、

生料配料及消耗量记录，确认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的种类及对
应的消耗量；

4.查阅入生料磨或入窑的皮

带秤检定/校准报告或记录，

确认是否需要对非碳酸盐

替代原料消耗量进行修正

及修正方法是否符合要求。

5.交叉核对：查阅非

碳酸盐替代原料的购

销存台账及反映购销

存情况的证据材料，

如盘库记录/报表、采

购明细账、进厂过磅

单/记录等进行交叉核

对。

3.查阅入生料磨或入窑的皮带秤

计量器具的原始记录，获取每日

消耗量，汇总获得月度、年度消

耗量。



u核查内容和要点

2）重点参数的核查要求

l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的核查

问

1. 数据的获取方式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一致（数

据质量控制方案、排放报告编制人）；*

2. 数据来源以及数据监测、记录、传递、统计和汇总

的过程；*

3.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的种类。

看

1. 查看中控室，调取入生料磨或入窑的皮带秤等计

量器具的显示界面，了解实际运行情况，现场随机

查看日报记录、数据传递情况，确认监测频次、记

录频次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一致；

2. 查看入生料磨或入窑的皮带秤等计量器具，核实

计量器具型号、安装位置、准确度等级等信息是否

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一致

验

-通过生料产量及生料配料比等数据进行校核；

-对于多类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混合入生料磨且无法

单独计量时，扣减系数取各类非碳酸盐替代原料
中的最小值；

-如月度存证不符合要求，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按0

处理；

-采购合同、结算凭证、支付记录、生料配料及消

耗量记录中的非碳酸盐替代原料名称是否与核算

指南附录 C 名称一致：如不一致，该月度该种类
的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计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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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的执行的核查

Ø 重点排放单位和熟料生产设施基本情况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的报告主体描述一致；

Ø 报告的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一致；

Ø 所有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及生产数据是否按照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实施监测；

Ø 计量器具的维护和检定/校准是否同时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核算指南、国家要求、地区要求和设备制造商的要求；

Ø 监测结果是否按照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规定的频次记录；

Ø 数据缺失时的处理方式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一致；

Ø 数据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程序是否按照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实施。



u核查内容和要点

六、其他内容

Ø 投诉举报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相关信息存在的问题；

Ø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转办交办的事项；

Ø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日常监管或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Ø 排放报告和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出现错误风险较高的数据以及重点排放单位的风险控制措施；

Ø 重点排放单位以往年份不符合项的补正完成情况，以及是否得到持续有效管理等；

Ø 核查组应基于专业能力，对关键参数取值范围的合理性做出技术判断，对于偏离理论极值及明显异常的数据应开具不符合项并向省级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同时提供相关说明材料。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mail:		


